教育部关于授予陈永刚同学“全国见义勇为优秀大学生”荣誉称号的决定

教思政[2010]5号

　　2010年3月4日，南开大学信息技术科学学院2008级硕士生陈永刚不顾个人安危，跳入冰冷的湖水中，在校园内救起一名落水老人。

　　陈永刚同学在人民群众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危急关头，不怕牺牲、挺身而出的先进事迹，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临危不惧、见义勇为的传统美德，在高校和社会各界引起热烈反响。他用实际行动展示了当代大学生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精神风貌，是当代大学生的优秀代表，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典范。为表彰陈永刚同学的先进事迹，教育部决定授予陈永刚同学“全国见义勇为优秀大学生”荣誉称号。

　　各地教育部门和高等学校要组织广大学生向陈永刚同学学习，学习他临危不惧、见义勇为的传统美德，学习他奋不顾身、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要充分认识开展向陈永刚同学学习的重要意义，加强领导，精心组织，把学习陈永刚同学先进事迹的活动与深入贯彻落实中发〔2004〕16号文件精神结合起来，深入研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规律和大学生成长成才规律，科学总结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做法、成效和经验，认真查找薄弱环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进一步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科学化水平。要加强大学生先进典型的发掘、培养和表彰、宣传工作，为大学生树立一批身边的典型，让广大学生学有榜样、赶有目标，积极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氛围。要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把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作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教材，教育和引导广大学生自觉践行榜样精神，从中汲取力量，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二○一○年五月五日

